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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年云南省科技特派团选派工作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行科技特派员制

度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根据《云南省科技支撑乡村振兴六大行

动（2021—2025）》和《云南省科技厅深入实施科技特派员

制度三年行动方案（2022—2024 年）》精神，进一步深化和

创新我省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，推动科技特派员制度在我省

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，启动科技特派团申报及选派工

作。

一、科技特派团组建条件

（一）科技特派团由省、州（市）、县三级科技人员构

成，服务期三年，实行团长负责制。科技特派团要以科技创

新支撑乡村振兴为主线，以“一县一业”为突破口，开展“一团

一业”科技服务，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，集成应用一批

先进实用科技成果，示范推广一批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，培

育壮大一批新型农业生产主体，打造一批科技示范乡镇和

村。

（二）科技特派团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组建，每个团设

团长 1 名，总人数不少于 10 人。团长原则上应具有正高级

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具有较强的统筹和协调的能力，具有丰

富的科技服务实战经验。团员专业结构需合理，且分工明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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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省、州（市）、县三级人员组成，州（市）、县科技人员占

比应不低于 50%，县科技人员占比应不低于 20%，以确保服

务工作时间和质量；团员可扩大至省外科技人员，但需有正

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且所占比重不超过团总人数的

20%。

（三）科技特派团团员政治立场坚定，身体健康，科技

诚信情况良好。

二、科技特派团选派要求

（一）省科技厅支持科技特派团以科技项目方式开展科

技服务，实行项目制管理。项目由团长所在单位牵头申报，

围绕高原特色农业重点产业，支撑服务的产业要具体，要有

明确、可量化的考核指标和绩效目标。

（二）项目周期与服务期限为 3 年，项目经费支持额度

为 200 万元/项。项目经费预算和使用应征得全体团员的认

可，责权利清晰。

（三）团员同期不能参与多个科技特派团的选派服务。

科技特派团团员服务应获得所在单位同意推荐（须附推荐

书），各推荐部门需审查核实本单位人员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。

（四）原则上每个县同期只支持 1 个科技特派团开展服

务，已有科技特派团服务的县不再选派新的科技特派团；27

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已选派国家级科技特派团，不再

重复支持；优先支持具备县级配套经费的团队（须附相应证

明材料）。

（五）已被选派为科技特派团团长的人员，不得再以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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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身份申报。

（六）省科技厅按照云南省科技项目立项程序，对申报

材料进行初审、专家评审、厅务会议审定、社会公示等程序，

形成年度科技特派团选派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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